
- 1 - 

 

 

附件四 

 

自然人临时移动具体承诺表 

 

中国 

 

1. 下列承诺表列出了中国依据第九章（自然人临时移动）对自

然人临时入境的具体承诺。 

2. 中国允许下列类别的自然人在承诺限定的范围内临时入境，

前提是此类自然人满足从事某一职业或开展某一活动的资质

要求，以及符合中所有适用的移民措施，只要此类要求和移

民措施不使中国在第九章（自然人临时移动）项下的义务丧

失或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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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描述 
条件和限制 

（包括停留时间） 

A.   商务访问者 

定义: 

 

一缔约方的的自然人不从位于中国的来源

处获得报酬，并且是： 

 

(i) 服务销售者，一缔约方服务提供者

的销售代表，并且正寻求临时进入

中国以及在中国临时停留，以代表

该服务提供者进行服务销售谈判，

该代表不涉及向公众直接销售或者

直接提供服务； 

  

(ii) 投资者或者投资者适当授权的代

表，寻求临时进入中国以设立、扩

大、监督或处置该投资者的商业存

在； 

 

(iii) 货物销售者，寻求临时进入中国领

土内，以进行商品销售谈判,该谈

判不涉及向公众直接销售。 

 

商务访问者临时入境和临时停留期限不超过90

日。 

B.   公司内部流动人员（ICT） 

定义: 

 

经理、高级管理人员和专家是指在中国领

土内已设立代表处、分公司或子公司的一

缔约方企业的高级雇员，作为公司内部流

动人员临时移动。 

 

(i) 经理是指一个组织内部的自然人，

主要负责该组织、部门或分部门的

管理，监督和控制其他负责监管、

业务或管理的雇员的工作，有权雇

佣、解雇或行使其他人事职能（例

如提升或休假批准），在日常经营

中行使决策权； 

 

(ii) 高级管理人员是指一组织内部的自

然人，主要负责该组织的管理，广

泛行使决策权，仅接受更高管理

层、董事会或企业股东的总体监督

和指示。高级管理人员不直接执行

与实际服务提供相关的任务，不直

接参与投资的运营； 

 

根据相关合同的规定执行临时入境和临时停留的

期限，或者首次停留的期限为三年，以两者之间

较短者为准。 

 

该临时停留的期限可以延长，只要(a)其依据的

条件仍然有效，以及(b)该公司内部流动人员在

其他方面符合适用临时入境的移民措施。 

 

中国向另一缔约方承诺，不对该缔约方公司内部

流动人员的临时入境和临时停留实施数量限制、

劳动力市场测试或其他产生类似影响的程序，只

要该另一缔约方也做出不对公司内部流动人员的

临时入境和临时停留实施数量限制或其他产生类

似影响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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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专家是指一组织内部的自然人，掌

握有关高级别技术专长的知识，拥

有与该组织的服务、设备研究、技

术或管理有关的专门知识。 

 

C.   合同服务提供者（CSS） 

定义: 

 

一缔约方的自然人，为履行其雇主与中国

服务消费者的服务合同，临时进入中国，

以提供服务。 

 

他或她的雇主应当是在中国领土内没有商

业存在的另一缔约方的企业、合伙人或公

司。合同服务提供者在境外时由他或她雇

主支付报酬，并且具备与所提供服务相关

的适当的学历和技术（专业）资格。 

 

他们不能提供与合同标的服务活动无关的

服务。 

 

 

合同服务提供者临时入境和临时停留期限以合同

规定的期限为准，但不得超过一年。 

 

 

合同服务提供者提供的服务仅限于以下特定部

门： 

(1) 会计服务 

(2) 医疗和牙医服务 

(3) 建筑设计服务 

(4) 工程服务 

(5) 城市规划服务（城市总体规划除外） 

(6) 计算机及其相关服务 

(7) 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 

(8) 教育服务：服务提供者应当取得学士或以上

学位，获得相应的专业职称或证书，并至少

有两年的专业工作经验。参与合同的中国一

方应是提供教育服务的法人。 

(9) 旅游服务 

 

可能会要求劳动力市场测试，以此作为合同服务

提供者临时入境的条件，或者对合同服务提供者

的临时入境实施数量限制。 

 

D.安装和服务人员 

定义: 

 

提供机器或产业设备的安装或维修服务的

有资质的专家。 

 

该服务的提供必须在均为法人的该机器或

设备的制造商与该机器或设备的所有人之

间存在费用或合同（安装或维修合同）的

基础上进行。 

 

他们不能从事与合同标的服务活动无关的

服务，并且应该具备与所提供的服务相关

的适当技术（专业）资质。 

 
 

此类自然人临时入境和临时停留期限以合同规定

的期限为准，但不得超过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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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随行配偶及家属：1
 

定义: 

 

B(i)与B(ii)定义的一缔约方的入境者

（经理与高级管理人员）的随行配偶及家

属，并且该入境者已获得不少于12个月的

临时停留许可。 
 

临时入境和临时停留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并且

不得超过与入境者的停留期限相同的期限。 

 

符合条件的随行配偶在中国工作的权利，按照中

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定执行。 

 

 

                         
1
 如一缔约方在附件四（自然人临时移动具体承诺表）的其承诺表中对同一类别的“随行配偶及家属”

作出了承诺，中国将扩展其关于“随行配偶及家属”的承诺至该缔约方。 


